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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宗利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近期国内

Ａ

股市场的实际情况，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顺利进行，公司决定对原审议

通过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定价原则、募集资金额以及募投

项目投资金额、决议有效期限进行调整。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

１

）调整“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和定价原则”

现调整为：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０．１０

元

／

股（注：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

后，由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按照价格

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调整“募集资金额及募集资金用途”

现调整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６２

，

２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１

年产

５

万吨果糖

（

固体

）

综合联产项

目

保龄宝

２７

，

６９７．００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年产

５０００

吨结晶海藻糖项目 保龄宝

１６

，

５６５．００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３

年产

５０００

吨低聚半乳糖项目 保龄宝

１３

，

２７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４

糊精干燥装置项目 保龄宝

９

，

８５９．４２ ８

，

６００．００

５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保龄宝

５

，

２１２．００ ３

，

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６０３．４２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募投项目除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入外，其余不足部分将通过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

和发展规划，对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

予以置换。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调整“决议有效期限”

现调整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原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发生了调整，公司编制了《保龄宝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募集资金额和募投项目投资额部分内容发

生了调整，公司编制了《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版）》详细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具体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具体事宜的议案》中的授权期限进行了调整，授权有效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其他授权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 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６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会

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禹城高新开发区东外环路

１

号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６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

投票表决。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８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９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１

定价基准日、发行底价和定价原则

１．２

募集资金额及募集资金用途

１．３

决议有效期限

２

、审议《关于修订〈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保龄宝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以上

１－５

项议案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参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及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２－３４

）。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远途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地址：山东禹城高新开发区东外环路

１

号），信函上请注明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通讯地址：山东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东外环路

１

号保龄宝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邮编：

２５１２００

，传真：

０５３４－２１２６０５８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８６

；

（

２

）投票简称：保龄投票；

（

３

） 投票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整体与分拆表决

Ａ

、整体表决

公司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保龄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

注：“总议案”指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所有议案，投资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Ｂ

、分拆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对于逐项

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

１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底价和定价原则

１．０１

（

２

）

募集资金额及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２

（

３

）

决议有效期限

１．０３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修订

《

保龄宝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６．００

Ｃ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Ｄ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Ｅ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Ｆ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

证。 申请服务密码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

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吕正欣 范里建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４－８９１８６５８

传 真：

０５３４－２１２６０５８

邮 编：

２５１２００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 出席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本公

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行斟酌投票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

定价基准日

、

发行底价和定价原则

（

２

）

募集资金额及募集资金用途

（

３

）

决议有效期限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具体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

关于修订

《

保龄宝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说明：请在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

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会议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三）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

将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条件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２．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２．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２．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２．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２．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２．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２．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２．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三）审议《关于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四）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五）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调整前次购买施工设备募投项目购买施工

设备内容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其中第

２

、

３

、

４

、

５

项属于特别提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

通过后方能生效；其中第

２

项还须逐项进行表决，且每一项均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表决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

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受托人为法

人的，需同时持其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进

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２

月

７

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２８

２

、投票简称：成路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成路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

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需要表决七项议案，其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２．０１

２．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２．０２

２．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２．０３

２．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２．０４

２．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２．０５

２．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０６

２．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２．０７

２．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２．１０

２．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３

《

关于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调整前次购买施工设备募投项目购

买施工设备内容的议案

》

６．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议案序号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

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

２

、联系人：张磊 宋晓霞

３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６８８

４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５８８

５

、邮箱：

ｚｑｂ＠ｃｄｌｑ．ｃｏｍ

６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 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附：委托授权书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成都市

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

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

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

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方案的议案

》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２．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２．３

本次发行数量和规模

２．４

本次发行对象

２．５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式

２．６

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７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２．８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关于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２．１０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２．１１

本次增发决议的有效期

３

《

关于公开增发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

５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６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调整前次购买施工设备募投项目

购买施工设备内容的议案

》

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打“

√

”为准，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

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６９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之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仅为对本公司

Ｂ

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具体操作程序及相关事宜的说明，

不构成对申报现金选择权的建议。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１２

月

３

日发布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

牌交易之

Ｂ

股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次

Ｂ

股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请通过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ｍｃ．ｃｏｍ

）查阅相关文件。

风险提示

１

、本次

Ｂ

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期间的交易日上

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 手工申报方

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截止时间内。 申报期间，公司

Ｂ

股股票

停牌。

２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式分如下两种：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未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

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需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一、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于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登记在册的除招商局国际、

ＣＯＳＣＯ

及其关联企业

Ｌｏｎｇ Ｈｏｎｏｕｒ

、持有限售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所有

中集

Ｂ

股股东

三、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９．８３

港元

／

股

四、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期间的交易日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手工申报方式下，手工申报方式下，送达时间或邮寄材料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申报截

止时间内。

五、现金选择权参考价值

本公司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的股票收盘价为

９．７０

港元

／

股，本次

Ｂ

股现金

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

９．８３

港元

／

股。 鉴于中集

Ｂ

股已停牌，本次

Ｂ

股现金选择权的参考价值为

行权价格与前述收盘价之差，即

０．１３

港元

／

股。

六、申报现金选择权的程序

（

１

）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现金选择权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 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账户分别申报。 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Ｂ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中集

Ｂ

，需要在不同

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

Ｂ

股进行申报。

Ｂ

股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现金选择权代码，发

出行权指令。 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行权代码：

２３８００１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欲行权的

Ｂ

股现金选择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９．８３

港元

／

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

２

）未将本公司

Ｂ

股股份托管在境内证券公司的股东需通过手工方式进行现金选择权

的行权申报。

投资者需使用

Ｂ

股证券账户进行行权申报。 一个投资者有多个

Ｂ

股账户，需要针对不同

Ｂ

股账户分别申报。 一个投资者的一个

Ｂ

股账户在多个交易单元下持有中集

Ｂ

，需要在不同

交易单元分别对持有的

Ｂ

股进行申报。

具体需提交的资料清单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布的《实施方

案公告》正文“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中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心九、宾蓓

联系地址：广东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

２

号中集研发中心

７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６７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６６９１１３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８１３９５０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之规定，重

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裁定后，管理人将已接

管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向债务人移交；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

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同时，信息披露责任人由公司管理人转变为公司董事

会。 重整执行期间，公司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由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本公司股票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起继续停牌， 在出资人让渡的股份划转完成后将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达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１２

）潍破（预） 字第

１－１

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裁定受理申请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作出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１－４

号】，裁定批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终止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自此进入重整计

划的执行阶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１－６

号】，裁定如下：

一、冻结未过户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处置专用账户的

１２

个

股东账户，共计

６１７

，

１８２

股股份，具体是：

１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５４

，

０８１

股（证券

账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９０

）；

２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５

，

７００

股

（证券账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１８

）；

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６

，

８０１

股（证券

账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２２

）；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２

，

９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１２

）；

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０

，

０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４８

）；

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０

，

５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０４

）；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２

，

３００

股（证

券账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１０

）；

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

，

９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０８

）；

９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

，

５００

股（证

券账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４６

）；

１０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

，

４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１２０

）；

１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０００

股（证券账

户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０６

）；

１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００

股（证券账户

号码：

０６８９９０００２４

）；

二、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根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剩余应让渡股份中的

３６

，

９２５

，

０６８

股划转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存在因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在规定时间内执行完毕等）被宣告破产清

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２

）潍破字第

１－６

号】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９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合竞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在上海市南泉北路

２０１

号市土地交易市场举办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房地产”）与福州欣

美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美达”）联合以

３０

，

５４６

万元竞得嘉定区嘉

定新城

Ｃ１１－２

地块（以下简称“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

“本次竞拍”），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目标地块的基本情况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出让年限

（

年

）

嘉定区 嘉

定 新 城

Ｃ１１－２

东至赵泾

，

南至白银路

，

西至德富路

，

北至高台

路

２２

，

８２８．８

（

３４．２４

亩

）

商住办

２．０ ≤３０％ ≥３５％

住宅

７０

年

商业

４０

年

办公

５０

年

阳光房地产占有目标地块

５１％

的权益， 本次公司参加目标地块的挂牌出

让活动及其竞买成交总价款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在股东大

会对经营班子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后续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竞拍的相关条件， 与欣美达按各自权

益比例共同商洽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开发经营目标地块， 并将根据本次竞拍成

交确认书的有关约定，签订目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的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 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９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０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海赋国际

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沈东进先生主持。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９７

，

１９３

，

８８５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 代表

股份

１５８

，

４６１

，

０４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３２％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对我公司参加联合竞拍土地事项

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８

，

４６１

，

０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为“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８

，

４６１

，

０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同意

１５８

，

４６１

，

０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 卫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

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

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

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

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 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

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３５９

，

７７５

，

７２８．２０ ５

，

６５８

，

８８１

，

６４４．８６

净利润

６６

，

１３５

，

４２９．９９ １

，

８５３

，

３８８

，

３３３．８５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２２１

，

３１８

，

６６２．３２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

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７

证券名称：运盛实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乐山市商业银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柒仟万元提

供担保。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上海晶盛实业有限公司申请

银行贷款的议案》。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盛实业有限公

司向建设银行上海青浦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提供担

保。 本董事会决议由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票数通过， 有效期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起。

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钱仁高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信贷

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将于相关协议签署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